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２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由公司

６

届董事会

２７

次会议决议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时

－１２

时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本公司

２０６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二）提案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有关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证券时报》刊登的《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六届

２７

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

３

次会议决议公告》， 并同时披露在巨潮网

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

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

东《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内容见本通知附件）和持股凭证。

（

３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７

时前，将签妥的《授权委托书》传真至本

公司办公室备查（会场正式报到时出具相关原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９

时

５５

分

３．

登记地点：本公司股东大会会场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本公司办公室 电话：

０７５０６１０７９８１

联系人：谭景熙、胡振华

２．

会议费用：股东自理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六届

２７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二）《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七届

３

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通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代表本单位（本人）按以下权限行使表决权。

议 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证券账户号：

委托书签发日期：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向各位董事发出通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０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０

人，会议合法有效。

６

月

５

日汇总表决情况如下：

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

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２

、地点：首钢陶楼国际会议厅（北京市石景山路

６８

号）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参加人员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有关议题

１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８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新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９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兑现及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与考核分配办法的说明。（该

项内容根据有关规定只向股东大会报告不做表决）

以上各议案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等指定报刊及巨潮网站披露的《公司四届九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公司证券部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登记。股东可以传真和信函方式登记。

２

、股东单位代表持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法人签字、公司盖章）及代理人身份证登记。

３

、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和

６

月

２７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信函登记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五、其它事项

公司地址：北京市石景山路

９９

号

６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１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２９３７２７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８７３０２８

联 系 人：范晓江 许凡

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８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新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

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委托时间：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甘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电话方式

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在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麦庆华

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成员

７

人，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监事会主席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认真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估计的议案

鉴于电子设备的更新换代速度较快的特点，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将现行会计估计中电子设备的折旧年

限由原

１２－２０

年调整为

５－２０

年。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项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详见公司

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２１

号公告）。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２４００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为利于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用于采购桔水原料等用途，并由我司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额保证为人民币

２４００

万元（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２２

号公告）。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公司本部生产区闲置资产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

体实施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江门市政府正式启动了对公司本部的“三旧”改造程序。根据市政府 “三旧”改造总体规

划的要求，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部生产区浆纸生产系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停止了生产。原浆纸生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残旧，不再适用于搬迁再生产用途。为配合做好“三旧”改造

相关工作，公司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涉及“三旧”改造土地内的机器设备和存货资产，在非持续使用前提

下，进行了拆零变现价值估算。经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中广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５

号

－２

评估

报告），该等资产的账面净值为

１３７

，

０１８

，

０８５．００

元，评估价值为

６１

，

４０３

，

８００．００

元。

为盘活资产、收回资金，公司拟按合法合规的程序，以不低于评估价值的原则公开处置上述闲置的浆

纸生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和存货资产，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实施对上述资产的处置。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此次闲置资产的处置（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２３

号公告）。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对子公司投资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公司与赤壁晨鸣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壁晨鸣）合资成立了湖北德力纸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力纸业），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公司占股份

７０％

，赤壁晨鸣占股份

３０％

，注册资本分期支

付）。出于合作双方战略发展的需要，经友好协商，公司与赤壁晨鸣调整了对德力纸业的投资比例，公司占

股份

９２％

，赤壁晨鸣占股份

８％

，公司因此增加了对德力纸业的投资

２２００

万元。此举有利于促进公司进一步

延续发展浆纸产业，更好地实现战略发展规划（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２４

号公告）。

五、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

的通知》（广东证监 ［

２０１２

］

９１

号）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对现有《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作出

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将本条最后一段“公司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

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近三年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删除，其余段落不变。

（二）《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

原为：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

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现修改为：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根据公司当年经营情况、可分配利润情况、未来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

规划提出合理的分红建议和预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

份）的派发事项。

（三）《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八条

原为：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现修改为：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科学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

１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⑴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以及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⑵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⑶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⑷

现金分红条件：公司当年实现盈利，且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和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后，如

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公司将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⑸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⑹

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

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在遵循上述利润分配政策的前提下，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

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制定或调整股东回报规划。

２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如因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公司外部经营环境、

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调整所制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经过

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提案中应详细论证并说明原因。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事项时应当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六、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增强利润分配的透明度，保

证公司长远和可持续发展，依据《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特制定公司分红管理制度（该制度已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

七、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的议

案

公司的持续发展需要股东的大力支持， 因此公司将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

回报，根据公司当前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目标，制定了《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

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该规划已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

八、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工作职责和程序，加强对董事会秘书工作的指导，充分发挥董事会秘

书的作用， 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公司董事会秘

书工作制度》（该制度已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

九、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２５

号公

告。

上述第二至第七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甘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在公司综合办公大楼

十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若平女士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认真审议并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

估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会计估计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调整后的会计估计中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

司的财务状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故同意本次变更。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甘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１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会计估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客观实际，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对会计估计中电子设备的折旧年

限进行调整。

一、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１

、变更的原因

鉴于电子设备更新换代速度较快的特点，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会计估计中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

设置进行调整。

２

、变更前的会计估计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公司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为

１２－２０

年。

３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为

３

年，公司拟结合一般电子

设备的正常使用情况，将电子设备折旧年限调整为

５－２０

年。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上述对会计估计

的变更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执行。

２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往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影响。

３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减少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万元。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额预计不超过？

２０１２

？年度定期报告净利润的

５０％

，不需提交公？股东大会

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会计估计中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进行调整，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

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赵伟先生、刘志坚先生、杨标先生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合理地体现了公司的客观实

际，能更加真实、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项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五、公司监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会计估计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调整后的会计估计中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能够更真实、 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

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故同意本次变更。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甘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２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广东

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２４００

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的议案，为利于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生物中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用于采购

桔水原料等用途，并由我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额保证为人民币

２４００

万元。

此次担保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故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点：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

区，法定代表人：麦庆华，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壹佰零柒万元，主营业务：经营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制和禁止及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生产、销售：其他食品（食用酵母及酵母抽提物

类）（《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生产、销售：工业酶制剂（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及未取得前置审批的项目不得经营）；有关生物技术开发、成果转让、技术咨询及服务；厂房、设备及土地使

用权出租。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生物中心资产总额：

１４４４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２８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

６３４６．１０

万元，净利润

－３６９９．０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生物中心资产总额：

１６７３１

万元， 负债总额：

１５０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营业收入

２１０６．０６

万元，净利润

５３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

分行向生物中心授信提供担保，最高额保证为人民币

２４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此次担保是为生物中心购买生产原料提供资金保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生物中心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稳定，履约能力良好，公司对其具有完全控制权，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６０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８．２６％

，均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甘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闲置资产处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江门市政府正式启动了对公司本部的“三旧”改造程序。根据市政府 “三旧”改造总体规

划的要求，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部生产区浆纸生产系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停止了生产。为配合做好“三旧”改造相关工作，公司需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本部厂区生产设备的处置工

作，将土地交由江门市国土部门收储。原浆纸生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残旧，不再适用于搬迁再生产用途。公

司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涉及“三旧”改造土地内的机器设备和存货资产，在非持续使用前提下，进行了拆零

变现价值估算。经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中广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５

号

－２

评估报告），该等资

产的账面净值为

１３７

，

０１８

，

０８５．００

元，评估价值为

６１

，

４０３

，

８００．００

元。

此次闲置资产处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处置资产的原则及方式

为盘活资产、收回资金，公司拟按合法合规的程序，以不低于评估价值的原则，用公开拍卖或招标的方

式打包出售上述闲置的浆纸生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和存货资产。

３

、审批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公司本部生

产区闲置资产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实施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此次闲置资

产的处置；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目前，公司此次闲置资产处置的交易对方尚未确定，若届时承接上述闲置资产的对象为关联方，公司

将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程序并予以披露。

三、拟处置资产的基本情况

此次拟处置的闲置资产主要包括：流动资产

－

存货资产账面金额为

１３

，

２２４

，

７１８．８８

元，机器设备账面金

额为

１２３

，

７９３

，

３６６．１２

元，合计为

１３７

，

０１８

，

０８５．００

元。存货资产主要为铜材、不锈钢材、钢铁材、五金零件、化

工材料、其他材料等；固定资产是公司下属纸浆厂、造纸厂、制糖厂、热电厂、生化厂、木镁厂、原料经营部、

机电公司、储运部、废水厂等生产机构，位于江门市蓬江区甘化路

５６

号厂区地段内的设备资产，详见各分厂

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其中主要设备资产为浆料洗涤和精选系统（风干浆生产能力为

２５５

吨

／

日）、红液（制浆

废液）蒸发系统（稀红液生产能力

１００

吨

／

时）、造纸生产线、制糖生产线（日处理原糖能力

１５００

吨）、酒精生产

线（

６０００

吨

／

年）、酵母生产线（

４０００

吨

／

年）、汽轮发电机组（共

５

套，发电容量合计

３．５

万千瓦）等，合共

６６５４

项。

上述闲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前已处于闲置状态。详见固定资产评估明细表：

类别 账面价值 残余价值 增值额

原 值 净 值

流动资产

１３

，

２２４

，

７１８．８８ ５

，

９６０

，

０２０．００ －７

，

２６４

，

６９８．８８

存货

１３

，

２２４

，

７１８．８８ ５

，

９６０

，

０２０．００ －７

，

２６４

，

６９８．８８

大小五金仓材料

２

，

６６２

，

６５７．６４ １

，

９４８

，

４９５．００ －７１４

，

１６２．６４

中心备品库材料

６

，

０７９

，

５７３．５０ ２

，

３５０

，

２２５．００ －３

，

７２９

，

３４８．５０

非流动资产

５２０

，

７９５

，

５８９．８５ １２３

，

７９３

，

３６６．１２ ５５

，

４４３

，

７８０．００ －６８

，

３４９

，

５８６．１２

固定资产

５２０

，

７９５

，

５８９．８５ １２３

，

７９３

，

３６６．１２ ５５

，

４４３

，

７８０．００ －６８

，

３４９

，

５８６．１２

机器设备

５２０

，

７９５

，

５８９．８５ １２３

，

７９３

，

３６６．１２ ５５

，

４４３

，

７８０．００ －６８

，

３４９

，

５８６．１２

无形资产

资产合计

５２０

，

７９５

，

５８９．８５ １３７

，

０１８

，

０８５．００ ６１

，

４０３

，

８００．００ －７５

，

６１４

，

２８５．００

１

、上述闲置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２

、上述闲置资产为公司自成立以来历年投入的运营资产，涵盖范围较广，取得时间不一。

３

、 上述闲置资产的价值已经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主要评估方法：本次评估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

４

、上述闲置资产评估的设备资产账面净值

１３７

，

０１８

，

０８５．００

元，评估值为

６１

，

４０３

，

８００．００

元，增值

－７５

，

６１４

，

２８５．００

元，增幅

－５５．１９％

，造成本次评估减值的主要原因为设备残旧，本次是在非持续使用前提下，为

拆零变现而进行的残值估算，因此减值幅度较大。

四、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闲置资产处置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五、处置资产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因公司本部生产区已列入市“三旧”改造范围，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的通

知》，按照“三旧”改造政策实施的相关资产处置的收入及支出列入专项应付款核算，上述不超过

７５

，

６１４

，

２８５．００

元的资产处置减值暂以专项应付款挂帐处理，在未来公司“三旧”改造土地补偿款中冲减，故对当期

损益没有影响。

对上述闲置资产进行处置，可增加公司现金流，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收回资金，提升资产质量。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甘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４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建设林纸一体化生产项目，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与赤壁晨

鸣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壁晨鸣）合资成立了湖北德力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纸业），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元整（公司占股份

７０％

，赤壁晨鸣占股份

３０％

，注册资本分期支付，目前，公司已出资人民币

２６６０

万元，赤壁晨鸣已出资人民币

１１４０

万元，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对外投资事项后，德力纸业将重新办

理工商登记相关手续）。

出于合作双方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司与赤壁晨鸣调整了对德力纸业的投资比例，公司占股份

９２％

，赤

壁晨鸣占股份

８％

，公司因此增加对德力纸业的投资

２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增加对子公司投资的议案。 因公司在近

１２

个月内对德力纸业的投资额累计为

９２００

万元，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该事项不构成

关联交易。

二、合作方介绍

公司的合作方赤壁晨鸣注册地址及主要经营场所地址为湖北省赤壁市莼川大道

２２８

号，注册资本人民

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纸浆及纸制品及造纸原料的生产、销售；造纸机械的生产、加工、进出口业务。其年

造纸生产能力达

１０

万吨以上，主要产品有防粘原纸、精制双胶纸、静电复印原纸及书写纸等

１０

余个品种，其

中防粘原纸和静电复印原纸被评为湖北省造纸行业同类产品第一名。 先后被誉为湖北省省国企改革的典

范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被评为“湖北省成长企业

４０

强”、“全省纳税信用百佳企业”、“湖北省再

就业先进企业”。（相关情况请参阅公司

２０１１－８０

号“对外投资公告”）。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德力纸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亿元，公司原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占总股本

的

７０％

，赤壁晨鸣原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３０％

，出于合作双方战略发展的需要，经友

好协商，公司与赤壁晨鸣调整了对德力纸业的投资比例，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９２００

万元，占总股本

的

９２％

，赤壁晨鸣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８％

，公司因此增加对德力纸业的投资

２２００

万元。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德力纸业注册地址湖北省赤壁市莼川大道

２２８

号，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经

营范围：纸浆、纸、化工产品，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林业基地建设；包装夹板加工；普通货运；造纸机械的

生产、加工、销售；进出口业务。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此次增加对德力纸业的投资，有利于促进公司进一步延续发展浆纸产业，更好地实现战略发展规划。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甘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５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

２

点

（二）召开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本公司综合大楼十五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出席对象：

１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及其他应邀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参加，代理人可以不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为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申请授信额

度提供

２４００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处置公司本部生产区闲置资产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实施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增加对子公司投资的议案

（四）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五）审议关于制定《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的议案

以上需审议议案的具体内容，请参阅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亲临本公司进行登记；

２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人股东证券账户卡及法人持股凭证亲临本公司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需填好附后的《股东登记表》，通过传真或信函的方式办理登记（参会表决前需出示相关证

件原件）。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四楼证券事务部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１

、法人股东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股东证券账户卡、法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预定半天，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办法：

公司办公地址：广东省江门市甘化路

６２

号

联系单位：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

５２９０３０

联 系 人：沈峰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０

—

３２７７６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０

—

３２７７６６６

３

、股东登记表及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七日

附件

１

：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登记日期：

附件

２

：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股

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章）：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为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表决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为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门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２４００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处置公司本部生产区闲置资产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实施的

议案

３

审议关于增加对子公司投资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的议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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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2012-040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将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届满，为保证监事会

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工会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组长会议，会议选举王世基先生和何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王世基先生和何雄先生将与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

成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

2012

年

6

月

19

日开始，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5

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

1

）王世基先生，

1963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监事会

主席、工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曾任杭州珠江啤酒有限公司董事，广州

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王先生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无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除担任控股

股东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外，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2

）何雄先生，

1968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学士，经济师，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法律事务部经理，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曾任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秘

书、主任助理、副主任。

何先生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无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除担任控股

股东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法律总顾问外，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2012-041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组长会议选举产生或更换。近日，公司董事会接到公司工会的函，

告知其已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组长会议，选举罗志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

罗志军先生将与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八位董事共同组成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

自

2012

年

6

月

19

日开始，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5

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罗志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66

年

9

月出生，学士，助理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广州

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酿造厂副厂长、厂长、设备工程部经理。罗先

生兼任广州市设备协会副会长。

罗先生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无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除在控股股

东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外，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2012-042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南沙珠啤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州南沙珠江啤酒有限公

司实施增资的议案》（详见

201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发布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0-

018

）。根据该决议，本公司将以实物资产和货币资金作为出资，对广州南沙珠江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沙珠啤

"

）增资人民币

27200

万元。

2012

年

1

月，公司以货币资金方式对南沙珠啤增资

6200

万元，使其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由

2800

万元

增加至

9000

万元。

近日，公司继续以货币资金方式对南沙珠啤增资

8000

万元。南沙珠啤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

得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其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已由

9000

万元增加至

17000

万元。

由于对南沙珠啤增资方案中包含由总部搬迁至南沙珠啤的实物资产， 因此除上述货币出资外的其余

出资需待相关实物资产搬迁完成后方能实施。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5

日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2-25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2011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利润分配采取派发现金股息方式，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203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息人民币

2.03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股息人民币

0.203

元，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1827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13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14

日

●

现金股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12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本行）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本行

2012

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

A

股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1.

本次分红派息以截至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13

日的总股本

349,321,154,229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2.03

元（含税），本次派发现金股息共约人民币

709

亿元；其中，

A

股股本为

262,527,

109,679

股，本次派发

A

股现金股息共约人民币

533

亿元。

2.

发放范围：截至

2012

年

6

月

13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简称中证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

A

股股东。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13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14

日

3.

现金股息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12

日

三、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对于

A

股的自然人股东，由本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股息红利

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等国家有关税收法律规定按

10%

的实际税率统一代扣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

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

0.1827

元。

2.

对于

A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

税前每股人民币

0.203

元。

3.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凡中国企业向非

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需由中国境内企业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对于

A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

QFII

）股东，由本行按

10%

的适用税率统一代扣现金股息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

0.1827

元。如果

QFII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

〕

47

号）的规定执行。

4.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及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股息由本行自行发放外，其他股东的

现金股息委托中证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

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股息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股息，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股息暂由中证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四、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100140

电话：

010-66108608

传真：

010-66106139

五、备查文件

1.

本行

2012

年

3

月

28

日至

29

日董事会决议公告

2.

本行

2011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2-26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工行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工行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3.97

元

/

股

2

、工行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3.77

元

/

股

3

、工行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

2012

年

6

月

14

日

4

、工行转债于

2012

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13

日暂停转股，

2012

年

6

月

14

日起恢复转股。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内工

行转债正常交易，提请广大工行转债持有人注意。

2012

年

5

月

31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11

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了本行

2011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决定向截至

2012

年

6

月

13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A

股股东和

H

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

10

股派

发人民币

2.03

元（含税）。

本行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发行了面值总额为

250

亿元人民币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

"

工行转

债

"

，债券代码为

"113002"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

关约定及相关法规规定，在工行转债发行之后，当本行因派送现金股利使本行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将按

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现金股利：

P

1

＝P

0

－D

其中：

P

0

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

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P

1

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

根据上述约定，因本行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工行转债转股价格自

2012

年

6

月

14

日由

3.97

元

/

股调整为

3.77

元

/

股。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